
遵义医科大学办公室文件
遵医校办发〔2026〕1号

遵义医科大学办公室
关于印发校办企业考核管理办法的通知

珠海校区，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《遵义医科大学校办企业考核管理办法》已经 2025年 12月

9日第 17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遵义医科大学办公室

2026年 1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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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义医科大学校办企业考核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校办企业管理，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

制，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，推动校办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，根

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校办企业，是指由学校独资、控股或具

有实际控制权的各类企业（以下简称“企业”）。

第三条 考核工作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坚持党的领导，强化政治导向。

（二）权责对等，激励与约束并重。

（三）分类考核，科学公正。根据企业功能定位、行业特点

和发展阶段，实行差异化考核。

（四）结果导向，注重实绩。将考核结果与企业负责人的任

免、薪酬、奖惩直接挂钩。

第四条 考核工作组由学校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“经资委”）牵头组织实施，负责具体的考核评审工作。

第二章 考核内容与指标

第五条 对企业考核主要围绕以下方面（采用综合评分法）：

（一）经济效益与资产保值增值（占 35%）：包括营业收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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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润总额、净资产收益率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等核心财务指标。

（二）社会效益与服务学校（占 35%）：包括对学校师生服

务、上缴学校利润或资源使用费等情况。

（三）规范管理与风险控制（占 30%）：包括遵守法律法规、

执行学校决议、内控体系有效性、安全生产、财务与审计问题整

改等情况。

第六条 考核指标体系分为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。

（一）共性指标适用于所有企业，主要包括国有资产保值增

值、规范管理、安全生产等。

（二）个性指标根据企业类型和发展阶段设定：

校办企业主要为全校师生提供服务保障，重点考核企业的服

务满意度、成本控制和维护学校稳定与声誉等情况。

第三章 考核方式与程序

第七条 实行年度考核，每年年底对企业进行考核。

第八条 考核程序一般包括：

（一）目标下达：年初，企业制订年度经营业绩目标，提交

经资委审核后签订《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》，明确考核指标与目

标值。

（二）企业自评：企业对本年度工作进行总结，撰写报告并

报送经资委。

（三）数据核实：经资委对企业报送的财务数据和经济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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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审核，必要时可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。

（四）综合评价：经资委通过听取汇报、查阅资料、民主评

议等方式，对企业进行综合评价。

（五）初步确定等次：经资委根据综合评价情况，初步确定

考核等次。

（六）结果反馈与申诉：考核结果以书面形式反馈给企业。

企业对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收到通知后 5个工作日内向经资委申

请复核。经资委在受理后 10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，并将复核意

见反馈企业，复核结果为最终结果。

第四章 考核结果与应用

第九条 企业考核结果分为四个等次：优秀（90-100分）、良

好（80-89分）、合格（60-79分）、不合格（60分以下）。

第十条 考核结果的应用：

（一）与负责人任免挂钩：

企业考核结果作为企业负责人职务任免、岗位调整的重要依

据。企业考核为“不合格”的，应予以解聘。

（二）与企业监管和资源分配挂钩：

1.对考核“优秀”的企业，在资源分配、政策支持上予以倾

斜。

2.对考核“不合格”的企业，由经资委督促整改，加强监管，

必要时进行重组或关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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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企业在考核中如被发现存在数据造假、提供虚假

信息等行为，一经查实，考核结果直接定为“不合格”，对相关

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并追回已发放的相关薪酬和奖励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校经资委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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